天台县青年创业就业基金
贷款贴息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促进我县青年创业就业工作，助推企业发展，帮扶青年创业，发挥青年创业就业基金引导放大效应，缓解当前青年创业中的融资难问题。根据协会章程，结合我县青年创业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青年创业就业贷款贴息专项资金，专项适用于已获得金融机构贷款的青年创业项目的贴息资金。

第三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依法依规，公平公正；

    （二）统筹安排，额度控制； 

    （三）注重诚信，防范风险；

    （四）基金引导，放大效应；

（五）专款专用，加强监管。
　　第四条  专项基金贷款贴息对象为吸纳青年创业并带动就业的企业（企业实际控股人必须为40周岁以下，简称申请人）。 
　　第五条  对创业企业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为我县各国有银行和商业银行（是否包括经金融部门批准的小额贷款公司）。 
　　第六条  对已享受有关贴息政策的企业或项目，专项基金不再提供小额贷款贴息的扶持。 
　　          第二章  贷款贴息条件
    第八条  贷款贴息的条件：
    1.在我县范围内的青年创业企业或项目；

    2.企业及企业主要股东、负责人在人民银行诚信系统中没有明显的不良信用记录；

    3.企业经营正常、制度健全、财务规范，经营期在一年以上；

    4.企业产品（商品、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政策、有市场需求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5.企业已经通过金融部门审查评估取得银行贷款的。

    对于符合以上条件同时符合国家行业政策鼓励的、劳动密集型的、能够带动青年就业的企业优先考虑。

第三章  贷款贴息要求

第九条  申请人应首先在取得银行贷款的前提下，方可申请贷款贴息。 
　　第十条  申请人应如实提供贷款银行批准贷款的合同及其相关资料，同时由天台团县委在项目贷款贴息申请表给予初审盖章。
　　第十一条  基金会对申请贷款贴息的企业或项目，应按有关规定和程序进行审批，并及时将审批结果通知申请人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二条  借款人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展期、提前还款等变更合同内容时，应提前与基金会协商。

第四章  审批流程
第十三条 审批流程

1.对符合贷款贴息条件的企业在团县委或青创会网站下载申请表，根据申请表项目据实填写；
    2.企业或创业青年经所在乡镇（街道）推荐，提出申请，并提供有关资料。
    3.县团委进行初审；

    4.初审不合格的直接驳回申请、退还有关资料并做好宣传和解释工作。对初审合格的企业或项目由县团委签署意见后递交基金会；

    5.基金会评审小组进行评审，并签署意见；

第五章 贷款贴息支付方式和标准

第十四条  贷款贴息支付方式和标准
    贷款贴息支付方式：企业或创业青年凭有关还款付息凭证向基金会申请支付贴息。

贷款贴息标准：即按基金会每年贷款贴息额度总额为限，采取点面结合，行业平衡、群体平衡的原则，具体标准如下：

1、参加青创杯青年创业项目设计大赛的项目，获一等奖的贴息100%，获二等奖的贴息60%，获三等奖的贴息30%。

2、每月基金会评审小组对上报的项目进行评审，酌情予以贴息。
贷款贴息期限原则上最高为一年，贴息的贷款额原则上最多为壹佰万元。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管理办法交会长会议讨论批准后生效并实施。
第十六条   本管理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天台团县委和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协会秘书处负责处理基金会日常工作。
天台县青年创业者协会

                                  2011年8月25日
天台县青年创业贴息申请表  

                                           编号：
	申请人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
	
	照

片

	政治面貌
	
	专业
	
	学历
	
	毕业院校
	
	

	家庭住址
	
	固定电话
	
	

	户籍地
	
	移动电话
	

	有无刑事处罚记录
	有/无

	项

目

情

况


	项目名称
	

	
	企业名称及

批准文号
	

	
	营业地点
	

	
	所贷资金数额
	

	
	贷款银行
	

	
	贷款期限
	

	
	青年就业人数
	

	项

目

可

行

性

说

明

	（可另附文字材料）

	本人承诺本人提供的以上所有信息均为本人的真实信息，如有虚构伪造或隐瞒的情况，本人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注：申请人及保证人应到基层团委处签字）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当地乡镇（街道）团委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团县委意见：
负责人签字（公章）：
时间：
	基金会意见：

负责人签字（公章）：
时间：                                        


  （此表一式三份，团县委一份，基金会两份）


































